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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声明系资产评估报告不可分割的部分。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

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产

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

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六、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

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

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

存在偏见。 

八、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进行

现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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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但我

们仅对委估资产的价值发表意见，我们无权对它们的法律权属作出任何形式的保证。

本报告不得作为任何形式的产权证明文件使用。 

九、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告

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

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我们对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的勘察按常规仅限于其表观

的质量、使用状况、保养状况，未触及内部被遮盖、隐蔽及难于接触到的部位，我们

没有能力也未接受委托对上述资产的内部质量进行专业技术检测和鉴定，我们的评估

以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如果这些评估对象的内在质量有瑕疵，

评估结论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十一、本资产评估报告除按规定报送有关政府监管部门或依据法律、行政法规需

公开的情形外，未经本资产评估机构许可，资产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

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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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

和正确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一、 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评估的委托人为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北京科华微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为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 评估目的 

拟股权收购。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北

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详见资产评估明

细表）。 

四、 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类型。 

五、 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六、 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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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市场法、收益法。 

七、 评估结论 

评估前，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母公司单体总资产账面值为 332,890,505.09

元，负债账面值为 279,442,270.93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53,448,234.16 元；合并报

表口径下总资产账面值为 347,008,108.32 元，负债账面值为 284,093,151.65 元，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62,914,956.67 元。 

本评估报告选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体结论如下： 

经评估，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北京科

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65,0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亿

伍仟万元整。较母公司单体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59,655.18 万元，增值率 1,116.13%；

较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增值 58,708.50 万元，增值率 933.14%。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 2021 年 12 月 30 日期间

内有效。 

八、 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特别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评估报告正文“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为了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

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1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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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

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法及收益法，按照必要的

评估程序，对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

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的概况 

（一）委托人：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76234181X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 25 层 2501 室 

法定代表人：Zhang Ning 

注册资本：人民币 58,598.7500 万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经营期限：2008 年 06 月 04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

发；电子专用材料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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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技术推广；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人体

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除外）；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

民用爆炸物除外）、橡塑制品、五金交电产品、机械设备、通讯器材、仪器仪表、

电子元件、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音像制品除外）、不锈钢材料、阀门的批发、

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的

商品）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化工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自有技

术转让，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投资咨询；仓储（危险化学品除外）（限

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二）被评估单位：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765503152W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竺园路 4 号(天竺综合保税区) 

法定代表人：陈昕 

注册资本：631.53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期限：2004 年 08 月 13 日至 2054 年 08 月 12 日 

经营范围：生产微电子材料；半导体原材料检测；技术开发；销售自产产品。（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历史沿革及股东结构 

（1）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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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8 月由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组建，

注册资本为 400 万美元。 

（2）第一次股权变更 

2006 年 6 月，经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通商资字[2006]104 号”批复同意北京科华

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美国 MengTech 公司将所持公司 20%股权（即 80 万美元注

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转让总价 80 万

美元；美国 MengTech 公司将所持公司 5%股权（即 20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

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北京燕化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总价 20 万美元。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300 万美元，其中 35 万美元的设备、

60 万美元的技术及 205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出资额为 80 万美元，

其中 5 万美元的设备、20 万美元的技术及折合 55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北京燕

化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折合 2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3）第二次股权变更 

2006 年 6 月，经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通商资字[2006]141 号”批复同意北京科华

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美国 MengTech 公司将所持公司 21%股权（即 84 万美元注

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总价 84 万美元；美国 MengTech 公司将所持公司 10%股权（即 40 万美元注册资

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总价 40

万美元。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176 万美元，其中 35 万美元的设备、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300.00 75.00% 

2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80.00 20.00% 

3 北京燕化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0 5.00% 

 合计 4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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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万美元的技术及 81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折合

84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出资额为 80 万美元，其中 5 万美

元的设备、20 万美元的技术及折合 55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杭州诚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折合 4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北京燕化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折

合 2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4）第三次股权变更 

2006 年 11 月，经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京出管字[2006]16 号”批复同

意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将所持公司 10%股权（即

40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美国 MengTech 公司，转

让总价 40 万美元；美国 MengTech 公司将所持公司 6%股权（即 24 万美元注册资本）

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转让总价

24 万美元。美国 Mech 公司将所持公司 4%股权（即 16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

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总价 16 万美元。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176 万美元，其中 35.70 万美元的设备、

80 万美元的技术及 60.30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折

合 108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折合 56 万美元的人

民币现金投入；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出资额为 40 万美元，其中 4.30 万美元的设备、

35.7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北京燕化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折合 20 万美元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176.00 44.00% 

2 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4.00 21.00% 

3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80.00 20.00% 

4 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 10.00% 

5 北京燕化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0 5.00% 

 合计 4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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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现金投入。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176.00 44.00% 

2 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8.00 27.00% 

3 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6.00 14.00% 

4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40.00 10.00% 

5 北京燕化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0 5.00% 

 合计 400.00 100.00% 

（5）第四次股权变更 

2007 年 4 月，经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京出管字[2007】9 号”批复同

意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北京燕化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5%

股权（即 20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美国 MengTech

公司，转让总价 20 万美元；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14.875%

股权（即 59.50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杭州诚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总价 59.50 万美元；美国 MengTech 公司将所持公司 5%股权（即

20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转让总价 20 万美元。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176 万美元，其中 80 万美元的技术及

96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折合 135.5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

金投入；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折合 48.5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出资额为 40 万美元，其中 4.30 万美元的设备、35.70 万美元的

人民币现金投入。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176.00 44.00% 

2 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50 33.875% 

3 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8.50 12.125% 

4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40.00 10.00% 

 合计 4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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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五次股权变更 

2007 年 8 月，经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京出管字[2007]13 号”批复同意

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12.125%股权（即 48.5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北京安

科华创造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转让总价 48.50 万美元。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176 万美元，其中 80 万美元的技术及

96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折合 135.5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

金投入；北京安科华创造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折合 48.5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北

京化学试剂研究所出资额为 40 万美元，其中 4.30 万美元的设备、35.70 万美元的人

民币现金投入。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176.00 44.00% 

2 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50 33.875% 

3 北京安科华创造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48.50 12.125% 

4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40.00 10.00% 

 合计 400.00 100.00% 

（7）第一次增资扩股 

2008 年 5 月，经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京出管字[2008]5 号”批复同意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价格向公司增资 105.24 万美元，

全部计入实收资本，本次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505.24 万美元。 

（8）第六次股权变更 

2008 年 5 月，经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京出管字[2008]5 号”批复同意

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北京安科华创造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12.125%股权（即 48.50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杭州

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转让总价 48.50 万美元。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176 万美元，其中 80 万美元的技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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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折合 135.5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

金投入；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折合 105.24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杭州

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折合 48.5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出资额为 40 万美元，其中 4.30 万美元的设备、35.7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176.00 34.83% 

2 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50 26.82% 

3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5.24 20.83% 

4 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8.50 9.60% 

5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40.00 7.92% 

 合计 505.24 100.00% 

（9）第七次股权变更 

2009 年 1 月，经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京出管字[2009]1 号”批复同意

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5.17%股权

（即 26.12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53134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杭州嘉年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转让总价 40 万美元。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202.10 万美元，其中 80 万美元的技术

及 122.12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折合 109.40 万美元的人

民币现金投入；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折合 105.24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折合 48.5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北京化学试剂研

究所出资额为 40 万美元，其中 4.30 万美元的设备、35.70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202.10 40.00% 

2 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9.40 21.65% 

3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5.24 20.83% 

4 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8.50 9.60% 

5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40.00 7.92% 

 合计 505.24 100.00% 

（10）第八次股权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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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 2009 年 9 月，根据北京天竺出口加工区管理委员会“京出管字[2009]9 号”

批复同意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2.26%股权（即 11.42 万美元注册资本）无偿转让给美国 MengTech 公司；杭州诚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0.64%股权（即 3.23 万美元注册资本）无偿转让给杭州嘉

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0.52%股权（即 2.632

万美元注册资本）无偿转让给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所

持公司0.83%股权（即4.19万美元注册资本）无偿转让给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213.52 万美元，其中 80 万美元的技术

及 133.52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折合 109.43 万美元的人

民币现金投入；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折合 87.91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折合 51.74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北京化学试剂研究

所出资额为 42.64 万美元，其中 4.30 万美元的设备、38.34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213.52 42.26% 

3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9.43 21.66% 

2 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7.91 17.40% 

4 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1.74 10.24% 

5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42.64 8.44% 

 合计 505.24 100.00% 

（11）第九次股权变更 

2012 年 9 月，经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委员会“顺商复字[2012]85 号，批复同意北京

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1%股权(即

5.0524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213.52 万美元，其中 80 万美元的技术

及 133.52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折合 109.43 万美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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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现金投入；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折合 87.91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折合 46.69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北京化学试剂研

究所出资额为 42.64 万美元，其中 4.30 万美元的设备、38.34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

入；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折合 5.05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213.51 42.26% 

2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9.43 21.66% 

3 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7.91 17.40% 

4 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6.69 9.24% 

5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 42.64 8.44% 

6 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5 1.00% 

 合计 505.24 100.00% 

（12）第十次股权变更 

2013 年 5 月，经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委员会“顺商复字[2012]216 号”批复同意北京

科华徼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将所持公司 8.44%股权（即 42.64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转让总价 42.64 万美元。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213.52 万美元，其中 80 万美元的技术

及 133.52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折合 109.43 万美元的人

民币现金投入；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折合 87.91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折合 47.69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杭州嘉年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折合 46.69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213.52 42.26% 

2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9.43 21.66% 

3 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7.91 17.40% 

4 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69 9.44% 

5 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6.69 9.24% 

 合计 505.2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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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二次增资扩股 

2016 年 3 月，经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委员会“顺商复字[2016]43 号”批复同意江苏南

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价格向公司增资 126.29 万美元，全

部计入实收资本，本次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631.53 万美元。 

（14）第十一次股权变更 

2016 年 3 月，经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委员会“顺商复字[2016]43 号”批复同意北京科

华徵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5%股权（即 25.26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转让总价 25.26 万美元；杭州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10%股权（即 50.52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转让总价 50.52 万美元；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4.24%股权（即

21.42 万美元注册资本）以 1 美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转让总价 21.42 万美元。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213.52 万美元，其中 80 万美元的技术

及 133.52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折合 198.24 万美元

的人民币现金投入；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折合 109.43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

投入；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4.30 万美元设备及以折合 93.92 万美元的人民

币现金投入；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折合 12.12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213.52 33.81% 

2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98.24 31.39% 

3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9.43 17.33% 

4 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22 15.55% 

5 杭州嘉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12 1.92% 

 合计 631.5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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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十二次股权变更 

2016 年 12 月，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5%股权（即 48.5 万美

元注册资本）以 1 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转让给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转让总价 48.5 万美元。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Tech 公司出资额为 213.52 万美元，其中 80 万美元的技术

及 133.52 万的美元现汇投入；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折合 198.24 万美元

的人民币现金投入；北京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折合 109.43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

投入；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4.30 万美元设备及以折合 62.34 万美元的人民

币现金投入；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折合 31.58 万美元的人民币

现金投入；杭州诚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折合 12.12 万美元的人民币现金投入。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213.52 33.81% 

2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98.24 31.39% 

3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9.43 17.33% 

4 北京汉普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64 10.55% 

5 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58 5.00% 

6 杭州诚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12 1.92% 

 合计 631.53 100.00% 

（16）第十三次股权变更 

2019 年 12 月，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让所持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 22.21%的股权，共计 140.25 万美元股权，其中：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受让 23.24 万美元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 20,033,855.00 元；邳州疌盛经开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 40.6 万美元股权，义乌弘坤德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受让 29 万美元股权，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受让 23.18 万美元股权，

四川润资集团有限公司受让 12.63万美元股权；上海沃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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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 11.60 万美元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 

股权转让后美国 Meng Tech 公司出资 213.52 万元美元，其中：以 80 万美元技术

和 133.52 万美元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33.81%；由杭州诚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

资 12.12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1.92%；由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109.43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17.33%；由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北京汉普

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89.88 万美元，其中：以 4.3 万美元设备和折合 85.58 万

美元的人民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4.23%；由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57.99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9.18%；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出资

31.58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本年新增股东 5 家，包括：邳州疌盛经开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40.6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6.43%；义乌弘坤德胜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29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4.59%；北京高盟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3.18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3.67%；四川润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2.63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上海沃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11.6 万

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1.84%。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213.52  33.81% 

2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9.43  17.33% 

3 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9.88  14.23% 

4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7.99  9.18% 

5 邳州疌盛经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60  6.43% 

6 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58  5.00% 

7 义乌弘坤德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0  4.59% 

8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18  3.67% 

9 四川润资集团有限公司  12.63  2.00% 

10 杭州诚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12  1.92% 

11 上海沃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60  1.84% 

  合计  631.5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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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十四次股权变更 

2020 年 5 月，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 9.18%股权，共计 57.99 万美元股权转让给浙江自贸区静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转让价为人民币 5,000.00 万元；杭州诚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北京科华微

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92%股权，共计 12.12 万美元股权转让给浙江自贸区静远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转让价为人民币 1,045.0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213.52 33.81% 

2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9.43 17.33% 

3 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9.88 14.23% 

4 浙江自贸区静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11 11.10% 

5 邳州疌盛经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60 6.43% 

6 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58 5.00% 

7 义乌弘坤德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0 4.59% 

8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18 3.67% 

9 四川润资集团有限公司 12.63 2.00% 

10 上海沃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60 1.84% 

  合计 631.53 100.00% 

（18）第十五次股权变更 

2020 年 6 月，美国 MengTech 公司将持有的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7%

股权，共计 115.99 万美元股权转让给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价为人

民币 1 亿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截至评估基准日，公司股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97.53  15.44% 

2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9.43  17.33% 

3 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5.87  32.60% 

4 浙江自贸区静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11  11.10% 

5 邳州疌盛经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60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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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6 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58  5.00% 

7 义乌弘坤德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0  4.59% 

8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18  3.67% 

9 四川润资集团有限公司  12.63  2.00% 

10 上海沃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60  1.84% 

 
合计 631.53 100.00% 

（19）第十六次股权变更 

2020 年 7 月 2 日，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北京科华微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22.60%股权，共计 142.73 万美元股权转让给上海彤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转让价为人民币 12,317.00 万元；浙江自贸区静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的北

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1.10%股权，共计 70.10 万美元股权转让给上海彤程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转让价为人民币 6,050.0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97.53  15.44% 

2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9.43  17.33% 

3 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3.15  10.00% 

4 上海彤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12.83  33.70% 

5 邳州疌盛经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60  6.43% 

6 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58  5.00% 

7 义乌弘坤德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0  4.59% 

8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18  3.67% 

9 四川润资集团有限公司  12.63  2.00% 

10 上海沃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60  1.84% 

 合计  631.53  100.00% 

（20）第十七次股权变更 

2020 年 7 月 29 日，美国 MengTech 公司将持有的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47%股权，共计 9.28 万美元股权转让给遂昌县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转让价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邳州疌盛经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将持有的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6.53%股权，共计 40.60 万美元股权转让给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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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88.25  13.97% 

2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9.43  17.33% 

3 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3.75  16.43% 

4 上海彤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12.83  33.70% 

5 遂昌县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8  1.47% 

6 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58  5.00% 

7 义乌弘坤德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0  4.59% 

8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18  3.67% 

9 四川润资集团有限公司  12.63  2.00% 

10 上海沃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60  1.84% 

 
合计  631.53  100.00% 

（21）第十八次股权变更 

2020 年 11 月 16 日，上海沃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的北京科华微

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4%股权，共计 11.6 万美元股权转让给上海彤程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转让价为人民币 1,195.62 万元；义乌弘坤德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

的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4.59%股权，共计 29.60 万美元股权转让给舟山市宁雨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价为人民币 2,881.17 万元；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13%股权，共计 13.45 万美元股权

转让给舟山市宁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价为人民币 1,384.06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截至评估基准日，公司股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美国 MengTech 公司  88.25  13.97% 

2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9.43  17.33% 

3 西藏汉普森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30  14.30% 

4 上海彤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24.43  35.54% 

5 遂昌县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8  1.47% 

6 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58  5.00% 

7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18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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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8 四川润资集团有限公司  12.63  2.00% 

9 舟山市宁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45  6.72% 

 
合计  631.53  100.00% 

 

2、公司简介 

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成立于 2004 年，是一家产品

覆盖 KrF (248nm)、l-line、G-line、紫外宽谱的光刻胶及配套试剂供应商与服务商，也

是集先进光刻胶产品研、产、销为一体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 

科华微电子拥有中高档光刻胶生产基地：2005 年，建成百吨级环化橡胶系紫外负

性光刻胶和负性光刻胶配套试剂生产线；2009 年 5 月，建成高档 G/I 线正胶生产线（200

吨/年）和正胶配套试剂生产线（200 吨/年）；2012 年 12 月，科华微电子建成 248nm 光

刻胶生产线。 

科华微电子光刻胶产品序列完整，产品应用领域涵盖集成电路（IC)、发光二极管

（LED)、分立器件、先进封装、微机电系统（MEMS)等。产品类型覆盖 K「F(248nm)、

G/I 线(含宽谱），主要包括：KrF 光刻胶 DK1080、DK2000、DK3000 系列；g-i line 光

刻胶 KMP C5000、KMP C7000、KMP C8000、KMP EP3100 系列和 KMPEP3200A 系

列；Lift-off 工艺使用的负胶 KMPE3000 系列；用于分立器件的 BN、BP 系列等。 

科华微电子研发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多名光刻胶专家，具备很强的光刻胶及原材

料合成、配方及相关基础评价能力；能够持续推出符合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科华微电

子自成立以来，承担了多项国家、北京市级光刻胶重点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科华微电

子有完备的支持产品研发和出厂检验的分析和应用测试平台。公司拥有两个 miniFAB，

有分辨率迗到 0.11um 的 ASMLPAS5500/850 扫描式曝光机、Nikon 步进式曝光机、TEL 

ACT8 涂胶显影一体机和 Hitachi S9220 CD SEM 等主流设备。上述测试平台确保了科

华能够开展 KrF、G/I 线光刻胶产品及关键原料的开发与全面评估。  



      上 海 申 威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地址：上海市东体育会路 816 号 C 楼  

电 话：021-31273006 

传 真：021-31273013 邮编：200083 

E-mail：shenwei_co@163.com 

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21 

科华微电子管理体系完整，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 IS09001)、环境管理体系

(IS014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AS18001)和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

（IECQQC080000)的认证，并获得认证证书。科华微电子产品技术先进，拥有国内或

国际专利数项，产品质量稳定，是中芯国际、华润上华、杭州士兰、吉林华微电子、

三安光电、华灿光电、德豪光电等行业顶尖客户的稳定合作伙伴。 

3、主要会计政策及税收政策 

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其他相关会计

准则的规定。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公司增值税税率为 13%；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5%，按应缴

流转税额计缴；教育费附加为 3%，地方教育费附加 2%，按应缴流转税额计缴；企业

所得税税率为 15%，北京科华已于 2018 年 07 月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

号为 GR201811000449；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取得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1911000433。 

北京科华注册住所位于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根据国家赋予出口加工区的优惠政

策，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内加工、生产的货物和应税劳务，免征增值税。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 

4、资产结构和经营情况 

公司近三年有关的资产、财务情况如下（单体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6,813.47 7,155.95 15,490.16 

长期股权投资 2,300.00 2,300.00 2,300.00 

固定资产 11,893.14 10,835.97 9,521.41 

在建工程 202.72 - 144.67 

无形资产 4,999.32 5,751.67 5,1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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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开发支出 833.55 35.40 662.86 

长期待摊费用 85.34 107.62 49.51 

递延所得税资产 0.21 0.40 0.65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314.28 19,031.07 17,798.89 

资产总计 27,127.75 26,187.02 33,289.05 

流动负债合计 2,875.26 11,411.72 20,043.91 

长期借款 5,000.00 - - 

长期应付款 3,109.62 2,348.95 2,763.00 

递延收益 6,196.54 5,059.13 5,137.3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306.16 7,408.09 7,900.32 

负债合计 17,181.42 18,819.80 27,944.23 

所有者权益合计 9,946.33 7,367.21 5,344.82 

 

公司近三年的经营情况如下（单体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4,396.34       4,189.28  5,545.85 

二、营业总成本 5,416.22       6,675.14  9,069.46 

其中：营业成本 2,272.79       2,262.43  3,416.70 

税金及附加 -              0.01  26.78 

销售费用 393.61          272.47  263.34 

管理费用 1,316.69       1,598.91  1,257.41 

研发费用 933.55       1,859.56  3,485.33 

财务费用 513.60          681.77  619.90 

加：其他收益 1,040.54       1,203.04  1,502.67 

资产减值损失 -0.21            -1.30  -1.62 

三、营业利润 6.43     -1,284.12  -2,022.55 

加：营业外收入 -                 -    0.32 

减：营业外支出 -                 -    0.40 

四、利润总额 6.43     -1,284.12  -2,022.63 

减：所得税费用 11.38            -0.19  -0.24 

五、净利润 -4.95     -1,283.92  -2,022.39 

 

公司近三年有关的资产、财务情况如下（合并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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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9,174.49 9,896.05 17,193.83 

固定资产 12,045.32 10,974.36 9,635.71 

在建工程 215.69 12.97 157.64 

无形资产 4,999.32 7,675.13 6,956.88 

开发支出 1,679.24 35.40 662.86 

长期待摊费用 140.34 132.62  49.5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62 44.29  44.3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115.53 18,874.77 17,506.99 

资产总计 28,290.02 28,770.82 34,700.81   

流动负债合计 2,881.02 12,416.11   19,727.66   

长期借款 5,000.00 -  

长期应付款 3,109.62 2,348.95 2,763.00 

递延收益 6,196.54 5,856.47 5,918.66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306.16 8,205.42 8,681.65 

负债合计 17,187.18 20,621.53 28,409.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102.84 8,149.29 6,291.5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1,102.84 8,149.29 6,291.50 

 

公司近三年的经营情况如下（合并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7,894.86 7,045.95 8,928.92 

二、营业总成本 8,102.92 9,298.61 12,129.87 

其中：营业成本 3,880.34 3,483.15 4,539.52 

税金及附加 44.52 27.68  67.83  

销售费用 906.28 874.22  1,274.03  

管理费用 1,662.02 2,080.32 1,723.03 

研发费用 933.56 2,017.41 3,779.93 

财务费用 676.20 815.81 745.54 

加：其他收益 1,057.03 1,203.04 1,521.29 

资产减值损失 -29.45 -140.63 -44.32 

资产处置收益   0.84 

三、营业利润 819.53 -1,190.24  -1,723.14  

加：营业外收入 - 30.87  0.32  

减：营业外支出 - -  103.48  

四、利润总额 819.53  -1,159.38   -1,826.30  



      上 海 申 威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地址：上海市东体育会路 816 号 C 楼  

电 话：021-31273006 

传 真：021-31273013 邮编：200083 

E-mail：shenwei_co@163.com 

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24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减：所得税费用 98.94  31.90   31.49  

五、净利润 720.59  -1,191.27   -1,857.79  

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20.59 -1,191.27 -1,857.79 

注：上述数据为万元进位，可能会存在尾差。 

上述 2018 年度单体会计报表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文号：天圆全审字[2020]000801 号）；2018 年度合并会计报

表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文号：

天圆全审字[2020]000804 号）。2019-2020 年度单体会计报表和合并会计报表经天圆全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文号：天圆全专

审字[2021]000071 号）。（三）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截止评估基准日，委托人系被评估单位的股东方，即委托人间接持有被评估单位

35.54%的股权。 

（四）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 

除与本经济行为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人外，无其他评估报告使

用人。 

二、评估目的 

根据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关于收购科华股权的决议，彤程新材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由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已取得的经济行为文件：  

1、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关于收购科华股权的决议； 

2、资产评委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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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的对象为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

为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申报的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具体

为： 

（一）企业申报的表内资产及负债对应的会计报表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其具体类型和账面金额如下： 

项目 账面金额(元) 

货币资金 30,551,933.51 

应收账款 14,561,573.54 

预付款项 14,624,297.60 

其他应收款 79,766,965.51 

存货 15,288,321.69 

其他流动资产 108,508.72 

长期股权投资 23,000,000.00 

固定资产 95,214,144.11 

在建工程 1,446,669.05 

无形资产 51,197,983.93 

开发支出 6,628,552.78 

长期待摊费用 495,1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6,454.65  

资产总计 332,890,505.09 

短期借款 78,115,753.93 

应付账款 6,428,343.84 

应付职工薪酬 1,493,315.16 

其他应付款 114,401,671.75 

长期应付款 27,629,958.00 

递延收益 51,373,228.25 

负债合计 279,442,270.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448,234.16 

上述资产和负债已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文号：天圆全专审字[2021]000071 号）。 

（二）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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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主要为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科华微电子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共计 23 项，涉及 9 项专利、

2 项商标、12 项软件著作权，上述资产权利人均为被评估单位，本次将纳入评估范围。

具体情况如下： 

1、专利 

科华微电子拥有的 9 项专利明细如下： 

序

号 
名称 

知识

产权

类型 

状态 
专利权

人 
申请号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使用期限 

1 一种抽真空系统 
实用

新型 
授权 

科华；

丰园 
201520477818.2 2015.07.03 2015.11.18 

2015.07.03-2
025.07.02 

2 循环过滤系统 
实用

新型 
授权 

科华；

丰园 
201520334933.4 2015.05.22 2015.9.23 

2015.05.22-2
025.05.21 

3 
一种新型的光刻胶剥离

液及其应用工艺 

发明

专利 
授权 

科华；

丰园 
201310276907.6 2013.07.03 2017.02.08 

2013.07.02-2

033.07.03 

4 
一种正型光刻胶组合物

及正型光刻胶显影工艺 

发明

专利 
授权 

科华；

丰园 
201310276738.6 2013.07.03 2015.9.9 

2013.07.03-2

033.07.02 

5 
一种新型负性化学放大

光刻胶及其成像方法 

发明

专利 
授权 科华 14/902,433 2013.08.21 2017.09.19 

2013.08.21-2

030.08.21 

6 
一种负性化学放大光刻

胶及其成像方法 

发明

专利 
授权 

科华；

丰园 
201310277171.4 2013.07.03 2015.08.26 

2013.07.03-2

033.07.02 

7 

氟代环烯烃聚合物及在

深紫外类光刻胶中的应

用 

发明

专利 
授权 

科华；

北京化

学试剂

研究所 

200410091156.1 2004.11.22 2010.09.29 
2004.11.22-2

024.11.21 

8 

可用于定向自组装的嵌

段聚合物及无规聚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和自组装

方法 

发明

专利 

实质审

查二阶

段 

科华；

丰园 
201710737408.0 2017.08.24     

9 

用于定向自组装的高弗

洛里赫金斯参数的嵌段

聚合物及无规聚合物及

其制备方法和自组装方

法 

发明

专利 
授权 

科华；

丰园 
201711375700.9 2017.12.19 2020.10.9 

2017.12.19-2

037.12.18 

注：以上的 8 项专利为共有权利，其中 7 项的共有人为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 项的共有人为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且共有人之间没有权利约定。 

2、商标 

科华微电子拥有的 2 项商标明细如下： 

序

号 
商标样式 状态 

注册

人 
申请号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使用期限 

1 

 

原始取

得 
科华 4519261 2005.03.02 2009.06.04 2009.05.14-2029.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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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始取

得 
科华 4519260 2005.03.02 2009.12.16 2009.11.28-2029.11.27 

3、软件著作权 

科华微电子拥有的 12 项软件著作权明细如下： 

序

号 
名称 状态 著作权人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

期 
授权日期 使用期限 

1 
正胶中间粘度自动控制

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4SR210697 2014.08.01 20141225 2014.08.01-2064.12.31 

2 
正胶显影液浓度自动控

制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4SR210696 2013.05.01 20141225 2013.05.01-2063.12.31 

3 
LED 负胶自动上料控制

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4SR205953 2012.08.10 20141228 2012.08.10-2062.12.31 

4 
正胶自动灌装控制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4SR210698 2014.09.18 20141225 2014.09.18-2064.12.31 

5 
正胶过程温度自动控制

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4SR210626 2014.05.20 20141225 2014.05.20-2064.12.31 

6 
LED 负胶压力自动控制

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4SR206202 2012.10.25 20141223 2012.10.25-2062.12.31 

7 
步进式曝光机控制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0SR036093 2010.02.05 20100721 2010.02.05-2060.12.31 

8 
树脂溶液自动上料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0SR036021 2010.05.05 20100721 2010.05.05-2060.12.31 

9 
正胶显影液自动灌装软

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0SR036019 2010.05.07 20100721 2010.05.07-2060.12.31 

10 
涂胶显影机控制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0SR036018 2010.05.07 20100721 2010.05.07-2060.12.31 

11 
扫描电子显微镜控制软

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0SR036026 2010.02.18 20100721 2010.02.18-2060.12.31 

12 
正胶过滤压力自动控制

软件 V1.0 

原始

取得 
科华；丰园 2010SR036145 2010.05.07 20100722 2010.05.07-2060.12.31 

注：以上 12 项软件著作权为共有权利，共有人均为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且

共有人之间没有权利约定。 

（三）评估范围中主要资产情况： 

企业所有的主要资产为存货、长期股权投资、房屋建（构）筑物、机器设备、车

辆、电子设备、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开发支出及其他无形资产。 

1、存货—原材料共计 152 项，账面净值 14,274,010.31 元，系企业采购的用于生

产包装的各类滤芯、树脂、纸箱等材料。 

2、存货—产成品共计 29 项，账面净值 1,014,311.38 元，系企业生产的不同类型

规格的光刻胶及配套试剂产品。 

3、长期股权投资：被评估单位下属的控股子公司共计 6 家，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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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投资单位 投资日期 持股比例 账面净值（元） 

1 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6-07-05 100%  1,000,000.00  

2 北京科华燕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1-11-18 100%  2,000,000.00  

3 科华微电子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2013-10-18 100%  10,000,000.00  

4 全椒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016-04-28 100%  10,000,000.00  

5 江苏科微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7-10-13 100%  -    

6 上海科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0-12-02 100% - 

合计   23,000,000.00 

长投减值准备   - 

合计     23,000,000.00 

注：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对子公司江苏科微新材料有限公司和上海科材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尚未实际出资；上海科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未来生产经营方向尚未确定；江苏科微新材料

有限公司、科华微电子材料（天津）有限公司和全椒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尚未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根据企业规划未来该三家子公司将被注销。 

4、固定资产—房屋建（构）筑物共计 11 项，账面原值 62,873,754.32 元，账面净

值 47,302,349.94 元，系企业位于北京顺义竺园路 1 号综合保税区的自建房屋建（构）

筑物，主要为厂房、办公楼、及配套工程等，权证编号：x 京房权证顺字第 252127 号。 

5、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共计 180 项，账面原值 147,859,008.98 元，账面净值

47,030,595.99 元，系企业在用的正胶配套试剂罐、PFA 隔膜泵、激光液体颗粒量测仪

等，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6、固定资产—车辆共计 6 辆，账面原值为 991,977.78 元，账面净值为 199,194.18

元，包括金杯车 SY6543D2S3BH、北京现代牌 BH7184PAV、奥迪牌 FV7301FCDBG 等，

其中一辆车牌号为京 GMY977 的桑塔纳汽车无实物，其他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7、固定资产—电子设备共计 148 项，账面原值为 2,084,013.35 元，账面净值为

682,004.00 元，系企业在用电脑、空调、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均处于正常使用

状态。 

8、在建工程共计 2 项，账面价值 1,446,669.05 元，主要为天竺基地改扩建项目涉

及的 C 系列扩产生产线、248 夹层洁净棚安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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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为 1 项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 9,886,794.00 元，账面净

值 7,167,016.84 元，面积合计 16,308.90 m2。为出让取得的工业用地，已取得不动产权

证，权证编号：京（2016）顺义区不动产权第 0000057 号。 

10、开发支出账面价值 6,628,552.78 元，主要为被评估单位目前正在进行的两类

光刻胶产品开发与应用项目。 

11、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为 11 项产品开发项目，账面

金额 44,030,967.09 元。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将企业申报的 9 项专利权、2 项商标、12

项软件著作权纳入本次评估范围。 

（四）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 

无。 

除上述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负债外，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承诺无其他

应纳入评估范围的账外资产及负债，上述委托评估对象和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

对象和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 

价值类型及定义：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采用市场价值类型。所谓市场价值是

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基准日

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本次评估选择该价值类型，主要是基于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假设及评

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需要说明的是，同一资产在不同市场的价值可能存在差异。 

五、评估基准日 

根据被评估单位的具体情况，为确切地反映委估对象的公允价值，有利于本项目

评估目的顺利实现，尽可能与评估目的的实现日接近，并考虑会计核算期等因素，经

评估机构与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协商一致，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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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所选定的评估基准日邻近期间，国际和国内市场未发生重大波动，各类商品、生

产资料和劳务价格基本稳定，人民币对外币的市场汇率在正常波动范围之内，因而，

评估基准日的选取不会使评估结果因各类市场价格时点的不同而受到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评估的一切取价标准和利率、汇率、税率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和

利率、汇率、税率。 

六、评估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

六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01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

十三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 

6、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7、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8 号）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二号） 

9、《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 

10、其他有关法规和规定。 

（二）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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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12、《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中评协（2017）44 号 

13、《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4、《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5、《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9 号 

16、《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50 号 

17、《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51 号 

18、《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三）经济行为依据 

1、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关于收购科华股权的决议； 

2、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四）权属依据 

1、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及章程 

2、原材料、设备订货合同或购置发票 

3、机动车行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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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利证书、商标注册证、软件著作权 

5、其他产权证明资料 

6、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承诺函。 

（五）取价依据 

1、当地有关计价取费标准的法规、规章 

2、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 

3、评估基准日有效的利率、汇率、税率 

4、国内证券市场的历史收益统计分析数据 

5、通过 WIND 咨询系统查询的相关行业的资本市场的 β系数指标值 

6、公司管理层未来中期经营计划及盈利预测 

7、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8、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 

9、评估人员收集的各类与评估相关的佐证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适应性分析 

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一般可分为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

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能够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基本前提条件是需要

存在一个该类资产交易十分活跃的公开市场。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的评估方法。收益法的基本原理是一个理智的购买者在购买一项资产时所愿意支付的

货币额不会高于所购置资产在未来能给其带来的回报。运用收益法评估资产价值的前

提条件是预期收益可以量化、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与折现密切相关的预期收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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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风险可以预测。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

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的

方法。资产基础法的思路是任何一个投资者在决定投资某项资产时所愿意支付的价格

不会超过组建该项资产的现行成本。 

三种基本方法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衡量资产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在完全市场条件

下，三种基本方法得出的结果会趋于一致，但受市场条件、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掌

握的信息情况等诸多因素，以及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三种基本方法得出的结果会存在

着差异。 

本次被评估单位所属的行业有与被评估单位类似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股价及经

营业务相关的信息资料公开，可以获得，因此本次适用市场法评估。 

本次被评估单位是一个未来经济效益可持续增长的企业，预期收益可以量化、预

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与折现密切相关的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预测，因此本次

评估适用收益法评估。 

资产基础法又名成本加和法，从企业账面出发，将企业各项有形无形资产逐项评

估后确认企业价值。鉴于被评估单位系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及行业进入壁垒的高新技术

企业，客观上该类企业无法简单通过资本堆积的方式实现重置。故资产基础法无法有

效的评估企业的内在价值，因此本次不适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根据上述适应性分析以及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委估资产的具体情况，采用

收益法和市场法分别对委估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人员对形成的各种初步价值结

论进行分析，在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和初步价值结论的合理性及所使用数据的质量

和数量的基础上，形成合理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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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方法介绍 

A.收益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根据本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评估对象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的特点，本次评估

的基本思路是以评估对象经审计的报表口径为基础，即首先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

现方法(DCF)，估算企业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再加上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性及溢余性

资产的价值，来得到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并由企业价值经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来

得出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公式为： 

E=B-D                                      （1） 

式中：  

E：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B：被评估单位的企业价值 

D：被评估单位的付息债务价值 

 iCPB                                （2） 

P：被评估单位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ΣCi：被评估单位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及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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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i：被评估单位未来第 i 年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Rn+1：稳定期预期收益； 

r：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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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测期； 

g：稳定期增长率。 

其中，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测期的确定：本次评估根据被评估企业的具体经营情况

及特点，假设收益年限为无限期。并将预测期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第二阶段为 2027 年 1 月 1 日直至永续。 

 

B.市场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

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中常用的两种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

和交易案例比较法。上市公司比较法是指通过对资本市场上与被评估企业处于同一或

类似行业的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进行分析，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或经济指标， 

在与被评估企业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交易案例比较法是指

通过分析与被评估企业处于同一或类似行业的公司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获取并

分析这些交易案例的数据资料，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或经济指标，在与被评估企业比

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 

由于可比交易案例难以收集且无法了解其中是否存在非市场价值因素，因此不宜

选择交易案例比较法。由于可比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的公开性比较强且比较客

观，使得该方法具有较好的操作性。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师所

收集的资料，本次选择上市公司比较法进行评估。市场法中的上市公司比较法是通过

比较与被评估企业处于同一行业的上市公司的公允市场价值来确定委估企业的公允市

场价。这种方式一般是首先选择与被评估企业处于同一行业的并且股票交易活跃的上

市公司作为可比公司，然后通过交易股价计算可比公司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再选

择可比公司的一个或几个收益性、资产类或特殊类参数，如 EBIT、EBITDA 等作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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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参数”，最后计算可比公司市场价值与所选择分析参数之间的比例关系——称之为价

值比率(Multiples)，将上述价值比率应用到被评估企业相应的分析参数中从而得到委估

对象的市场价值。计算可比公司的市场价值和分析参数，我们可以得到其收益类、资

产类等价值比率。通过价值比率系数修正方式对每个可比对象的相关价值比率进行修

正，然后综合选择一种恰当的方式估算被评估企业的价值比率，最后再在被评估企业

各个价值比率中选择一个或多个价值比率并将其应用到被评估企业中，计算得到被评

估企业的价值，即：  

被评估企业市场价值＝确定的被评估企业价值比率×被评估企业相应指标股权价

值最终评估结果＝（全投资价值比率×被评估企业相应参数－付息负债）×（1－缺少流

动性折扣）×（1＋控制权溢价率）＋非经营性、溢余资产净值 

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进行整体评估基本步骤如下： 

 1．搜集上市证券公司信息，选取可比公司； 

 2．收集并分析、调整可比公司相关财务报告数据； 

 3．选择并计算各可比公司的价值比率；  

4．调整、修正各可比公司的价值比率；  

5．从各个可比公司价值比率中协调出一个价值比率作为被评估企业的价值比率；  

6．估算被评估企业相关参数，计算各价值比率下对应的评估结果，并选择一个

最为合理的评估结果作为初步评估结论；  

7．考虑是否需要应用折价/溢价调整；  

8．加回非经营性资产、溢余资产净值，得到最终评估结论。 

通过以上的评估，经过分析后最终确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1、了解委评对象概况、评估目的和评估项目情况，进行初步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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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受评估委托、商定与评估目的相关的评估范围和对象，商定评估基准日，评

估机构与委托人订立资产评估委托合同，并按规定作出承诺。 

3、组成评估项目组，拟订评估计划和方案。 

4、指导被评估单位进行清查，填写资产清查明细表，准备并提供评估所需的各种

资料。 

5、到被评估单位现场，听取有关人员对企业情况及评估对象历史和现状的介绍，

查证主要委评资产的权属资料和成本资料，对被评估单位填写的各种资产评估申报明

细表的内容和数额进行了实物核对、勘查，并与被评估单位的账表内容、数据和财会

原始凭证进行抽查核对，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取证。 

6、根据评估目的、评估现场作业了解的情况、搜集的资料以及被评估单位的具体

情况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搜集市场价格信息和相关参数资料，评定估算评估对象的

评估值。 

7、根据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的初步评估结果，评估项目组进行汇总分析，防止发

生重复和遗漏，对评估初步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 

8、根据评估工作情况和分析调整后的评估结果，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经内部三

级审核，并征询委托人反馈意见后，向委托人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九、评估假设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准则的要求，认定以下假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未来

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

果的责任。 

（一）基本假设 

1、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评估范围

仅以委托人或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为准。 



      上 海 申 威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地址：上海市东体育会路 816 号 C 楼  

电 话：021-31273006 

传 真：021-31273013 邮编：200083 

E-mail：shenwei_co@163.com 

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38 

2、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

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3、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

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4、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5、假设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6、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7、假设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

面基本一致。 

8、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

保持一致。 

9、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10、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业务合同以及公司的营业执照、章程，签署的协议，审计报

告、财务资料等所有证据资料是真实的、有效的； 

2、公司现有的股东、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团队应持续为公司服务，不在和公司业

务有直接竞争的企业担任职务，公司经营层损害公司运营的个人行为在预测企业未来

情况时不作考虑； 

3、公司股东不损害公司的利益，经营按照章程和合资合同的规定正常进行； 

4、企业的成本费用水平的变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无重大异常变化； 

5、企业以前年度及当年签订的合同有效，并能得到有效执行； 

6、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时对未来预测作以下假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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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在存续期间内能平稳发展，即企业资产所产生的未来收益是企业现有规模

及管理水平的继续；  

(2)净现金流量的计算以会计年度为准，假定企业的收支在会计年度内均匀发生； 

(3) 根据企业未来发展经营规划，被评估单位未来将在顺义天竺厂区通过生产线改

造和增加主要生产设备等提高各类产品的生产能力，假设被评估单位的投资项目未来

能够按照目前企业管理层的投资预算和实施进度进行。 

(4)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和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取得了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假设被评估单位及子公司未来持续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所得税率保

持 15%不变； 

(5) 本次评估仅对企业未来六年（2021 年－2026 年）的营业收入、各类成本、费

用等进行预测，自第七年后各年的收益假定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进行增长。 

十、评估结论 

评估前，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母公司单体总资产账面值为 332,890,505.09

元，负债账面值为 279,442,270.93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53,448,234.16 元；合并报

表口径下总资产账面值为 347,008,108.32 元，负债账面值为 284,093,151.65 元，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62,914,956.67 元。 

(一)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评估，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北京科

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62,2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亿

贰仟贰佰万元整。较母公司单体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56,855.18 万元，增值率

1,063.74 %；较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55,908.50 万元，增值率

888.64%。 

(二)市场法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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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估，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北京科

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65,00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亿

伍仟万元整。较母公司单体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59,655.18 万元，增值率 1,116.13 %；

较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增值 58,708.50 万元，增值率 933.14 %。 

（三）最终评估结论 

经采用两种方法评估，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62,200.00 万元，市场法评估结果为

65,000.00 万元，市场法的评估结果高于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4.50%。两种方法评估结果

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市场法评估反映了在正常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公开市场对于企业价值的评定，

其中涵盖了收益法所无法体现的供求关系的影响。 

（2）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获

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

影响。 

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为光刻胶研发、生产、检测、销售，评估盈利预测为基于评

估基准日市场及被评估单位经营状况对未来的估计，收益法结论不确定性较高；市场

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市场法具有评估角

度和评估途径直接、评估过程直观、评估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评估结果说服力强的

特点，而且中国股市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股票市场的基本市场功能已经具备，

而且在国内外的产权交易市场中，各类投资者及投行较多采用市场法进行定价或者验

证，因此本次评估选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本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指所评估的资产在现有用途不变并继续使用以及在

评估基准日的外部经济环境前提下，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市场价值，没有考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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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价

值的影响；同时，本报告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

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值的影响。 

(二)本报告评估结果未考虑各类资产评估增、减值可能涉及的税费影响。 

(三)对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结果的有关瑕疵事项，在企业委托时未做特

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从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

担相应责任。 

(四)在评估股东权益价值时，评估结论是股东全部权益的客观市场价值。我们未

考虑股权发生实际交易时交易双方所应承担的费用和税项等因素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五)本次评估仅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发表意见。鉴于市场资料的局限性，本次评

估未考虑由于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股东部分权益价值并不必

然等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股权比例的乘积。 

(六)由于无法获取行业及相关资产产权交易情况资料，缺乏对资产流动性的分析

依据，故本次评估中没有考虑资产的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七)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

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被评估单位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投资成立子公司-江苏科微新材料有限公司，

认缴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认缴出资日为 2027 年 10 月 1 日前，截至评估基准日尚

未出资，根据企业规划未来该子公司将被注销。 

2、被评估单位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投资成立子公司-上海科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认缴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认缴出资日为 2050 年 11 月 13 日前，截至评估基准日尚

未出资，未来生产经营方向尚未确定。 

3、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车辆，经核查其中的一辆车牌号为京 GMY977 的桑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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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截至评估基准日已查无实物。 

4、2018 年 8 月 1 日，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融资为目的与中关村科技

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KJZLA2018-172），合同约定租赁期

3 年，共计 36 个月，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止，租赁物原值 4500

万元（残值 4000 万元），租赁物分别是组合式空调器、超净间自动系统、天加空调机

组等设备。年租赁利率 5.55%，租赁本金 2000 万元，租赁保证金 200 万元，采用等额

年金方式偿还，按月支付本金及利息。2018 年 9 月 4 日，公司办理《动产抵押登记书》，

并由陈昕、郭甍、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李冰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2019 年 6 月 21 日，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融资为目的与中关村科技

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KJZLA2019-199），合同约定租赁期

3 年，共计 36 个月，自 2019 年 6 月 2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止，租赁物原值 650

万元（残值 65 万元），租赁物分别是 248 实验室设施、宽谱曝光机等设备。年租赁利

率 6.5%，租赁本金 650 万元，租赁保证金 65 万元，采用等额年金方式偿还，按月支

付本金及利息。2019 年 7 月 1 日，公司办理《公证书》，由陈昕、郭甍、北京科华丰园

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李冰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2020 年 11 月 27 日，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融资为目的与中关村科

技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KJZLA2020-449），合同约定租赁

期 3 年，共计 36 个月，自 2020 年 11 月 27 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26 日止，租赁物原值

2,000.00 万元（残值 200.00 万元），租赁物分别是扫描电子显微镜、移动冷柜等设备。

年租赁利率 5.3%，租赁本金 2,000.00 万元，租赁保证金 200.00 万元，采用等额年金方

式偿还，按月支付本金及利息。2020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办理《公证书》，由陈昕、郭

甍、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李冰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7、根据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所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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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 2020 建国路授信 990 的《授信协议》和《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北京科华微

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位于顺义区天竺出口加工区的土地面积为 16,308.90平方米的编号

为京（2016）顺义区不动产权第 0000057 号的不动产作为抵押，取得招商银行 3,0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 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0 日，并由陈昕、

郭甍分别提供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抵押、担保事项对评估结论可能带来的影响。请报告使用者

关注上述事项。 

8、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中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有二十项为共有权利，其

中一项共有人为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有十九项共有人为北京科华丰园微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共有人之间没有约定，因此任何一方均有实施专利权及软件著作权的权利，

由此获得的利益归实施方所有。故本次评估按被评估单位实施该项专利可能获得的收

益进行预测。 

9、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被列为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在国外

各国不断发酵中，评估机构已充分关注到此事件会对评估结论的产生影响，并就此事

项与被评估单位管理层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的盈利情况

进行了预测，但由于未来疫情发展状况及国外影响尚不明确，难以准确量化，本次评

估未考虑后续疫情发展的影响因素。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10、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承诺，本次委评的资产中除上述已披露的事项外，

无其他抵押、担保、涉讼、或有负债等可能影响评估结果的重大事项。但评估机构提

请评估报告使用者仍需不依赖本报告而对委估资产的抵押、担保等情况作出独立的判

断。 

至评估报告提出之日，除上述事项外，评估人员在本项目的评估过程中没有发现，

且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也没有提供有关可能影响评估结论并需要明确揭示的特别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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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特别事项可能会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予以关注。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和本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其他使用人为本报告所

列明的评估目的服务及送交财产评估主管部门审查使用，本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

委托人所有。除按规定报送有关政府监管部门或依据法律、行政法规需公开的情形外，

在未征得对方的许可前，本评估机构和委托人均不得将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摘抄、

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2、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本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

承担责任。  

3、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4、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如存在评估基准日期后、有效期以内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后、评估结果有效期内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

额进行相应调整，若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进行相应调

整，但若已对资产评估价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

估价值。 

6、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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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算起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止）。 

8、本评估报告意思表达解释权为出具报告的评估机构，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

确的特殊规定外，其他任何单位和部门均无权解释。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1 年 2 月 23 日。 

十四、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和资产评估机构印章 

本项目资产评估机构为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东体育会路 816 号置汇谷 C 楼 

邮    编：200083 

联系电话：021－31273006 

传    真：021－3127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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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资产评估机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丽华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中国资产评估师） 

 

 

                          （中国资产评估师） 

 

                                   

 

                          2021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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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除特别注明的外，其余均为复印件） 

 

1、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关于收购科华股权的决议； 

2、 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 

3、 委托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 被评估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 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6、 委托人承诺函； 

7、 被评估单位承诺函； 

8、 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人员的承诺函； 

9、 上海市财政局备案公告（沪财企备案〔2017〕7 号）； 

10、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 

11、资产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12、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13、资产评估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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